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6〕44号

	


征收新城镇枫洞社区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6〕503号文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6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新城镇枫洞村粗沙洞、水么、上澳、下澳、深翻、罗塘。

三、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单位：公顷

	被征地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
	其中

	
	
	园地
	坑塘水面
	设施

农用地

	枫洞经济联合社
	0.2780
	0.0746
	0
	0.2034

	枫洞社区第一经济合作社
	3.2054
	3.1975
	0.0025
	0.0054

	枫洞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
	5.3150
	3.4657
	1.7554
	0.0939

	枫洞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3.6835
	3.4650
	0.1600
	0.0585

	枫洞社区第六经济合作社
	1.3707
	1.2082
	0.0143
	0.1482

	枫洞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3.7396
	3.1526
	0.4840
	0.1030

	枫洞社区第八经济合作社
	0.2690
	0.2690
	0
	0

	枫洞社区第九经济合作社
	0.0797
	0.0797
	0
	0

	枫洞社区第十经济合作社
	0.5305
	0.5169
	0.0136
	0

	枫洞社区第十二经济合作社
	0.4018
	0.4018
	0
	0

	枫洞社区第十三经济合作社
	0.1670
	0.1670
	0
	0

	合计
	19.0402
	15.998
	2.4298
	0.6124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园地、坑塘水面和设施农用地为153万元/公顷。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被征地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
（公顷）
	补偿标准
（万元/公顷）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枫洞经济联合社
	0.278
	153
	42.534

	枫洞社区第一经济合作社
	3.2054
	153
	490.4262

	枫洞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
	5.315
	153
	813.195

	枫洞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3.6835
	153
	563.5755

	枫洞社区第六经济合作社
	1.3707
	153
	209.7171

	枫洞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3.7396
	153
	572.1588

	枫洞社区第八经济合作社
	0.269
	153
	41.157

	枫洞社区第九经济合作社
	0.0797
	153
	12.1941

	枫洞社区第十经济合作社
	0.5305
	153
	81.1665

	枫洞社区第十二经济合作社
	0.4018
	153
	61.4754

	枫洞社区第十三经济合作社
	0.167
	153
	25.551

	合计
	19.0402
	
	2913.1506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5%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10月31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新城镇人民政府。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0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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